
8 月 9 日，由广州市民政发
展研究中心主办的“挖潜促就
业联动促经济”(简称“双促行
动”)2022 年广州市社会组织搭
建劳动力供需对接平台专题新
闻发布会举行，据悉，25 家全市
性社会组织通过组织、 引导会
员单位发布就业岗位数量 7533
个， 招聘工作人员数量 5666
个， 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岗
位数量 4127 个，招聘毕业生数
量 3005 名。

“双促行动”将分三步走

据介绍， 广州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引导社
会组织助力稳经济促就业工作
的通知》，大力引导社会组织在
助力稳经济、 促就业等方面积
极发挥作用。

目前，通过开展“走百家访
千社”调研活动、召开“双统筹”
工作座谈会、 搭建合作平台和
收集、推送就业岗位信息、主动
向乡村振兴联系点推介等举
措， 广州市社会组织助力经济
发展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成
效初显。 据统计 25 个已报送数
据的全市性社会组织， 发布就
业岗位 87 个，招聘工作人员数
量 85 名，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
的工作岗位数量 23 个，招聘毕
业生数量 12 名。 组织、引导会
员单位发布就业岗位数量 7533
个， 招聘工作人员数量 5666
个， 其中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岗
位数量 4127 个，招聘毕业生数
量 3005 名。

下一步， 广州市社会组织
管理局将积极鼓励各行业协会
商会发挥自身联系企业广泛、
贴近产业一线等优势， 鼓励具
有一定就业容量和技术含量的
社会组织申报就业见习基地，
有序组织大学生到社会组织开
展就业对接、实习实践、志愿服
务、社会公益等活动。 指导广州
市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枢纽平
台作用，启动“挖潜促就业联动
促经济”2022 年广州市社会组
织搭建劳动力供需对接平台。

据了解，“双促行动” 具体
分三步：8 月， 集中以线上形式
为主， 通过新闻发布会集中介
绍行业稳就业的工作成效和用
工需求， 寻找合适的多元供需

平台， 广泛宣传民生服务队伍
建设需求和具有广州产业特色
的行业用工需求， 扩大社会影
响力；9 月， 紧抓职业技术学校
和普通高校开学契机， 联系一
批对口院校和行业协会进行宣
传，与校方、学生互动交流，让
广大职业院校和高校学生了解
社会组织行业特点和行业发展
前景， 提前进行招聘预热；10
月， 充分利用退役军人复退转
业高峰期，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
对接协调，进行岗位宣传，配合
做好特殊群体的就业工作。

优化从业环境，助力提高
民生服务队伍素质

在发布会上， 广州市社会
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广州市
家庭服务联合会等 6 家社会组
织的负责人依次介绍本机构在
稳经济促就业方面主要工作与
成效， 发布下一阶段行业用工
需求。

广州市社会福利与养老服
务协会会长王立军介绍， 协会
在今年持续开展行业稳岗培
训，截至 2022 年 7 月底，培训
覆盖养老护理员 4245 人、中级
养老护理员 80 人、失智老年人
家庭照护者 106 人； 深挖会员
潜力促进用工招聘， 目前已经
收集到越秀区、 荔湾区、 海珠
区、白云区、黄埔区和花都区六
个区 15 间养老机构岗位需求
124 个，招聘岗位主要为一线养
老护理员，部分为医生、护士、
保洁和行政人员， 保证市民家
庭和养老机构护理人员需求。

在家政服务领域， 广州市
家庭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肖琪
介绍，2021 年至今，该联合会已
培训并帮助 800 名欠发达地区
女性实现就业。 该联合会还开

发开展健康管理师、保育师、保
健按摩师、育婴师、家政服务员
(母婴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家务
服务员)、养老护理员、西式面点
师等 8 个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
培训， 累计已有 487 名学员通
过培训和相关考试， 积累了家
政行业人员专业技能指导经
验， 提升了家政行业人员就业
创业能力。 为赋能乡村振兴，该
联合会在近期首创“南粤家政”
实训基地， 并举办对口扶贫招
聘活动，累计提供 5000 多个工
作岗位， 吸引数百名意向求职
者， 为家政行业不断输送高质
量人才。

作为广州市民办社会工作
机构的行业平台组织， 每年吸
纳大量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
行业代表， 广州市社会工作协
会秘书长段鹏飞介绍， 协会积
极发挥行业协会作为枢纽平台
组织的功能， 带领会员单位积
极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就业岗
位 600 多个， 广泛吸纳高校毕
业生从事社会工作服务； 以落
实省双百工程为契机， 配合市
民政局完成了广州双百工程社
工岗位的开发和招聘工作，吸
纳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人员
就业达 2700 多个；动员各会员
单位积极参与基层就业服务工
作，配合各级政府部门，在 170
多个镇(街)开展就业推介会、洽
谈会等活动 430 多场次， 累计
促进社会就业约 1800 人。 下一
步， 该协会将分析梳理行业发
展趋势， 为高校和用人单位提
供培训和有关指导， 进一步联
系对接高校、机构、政府等各有
关单位的需求， 将行业所需与
高校培养方向和项目需求有机
整合， 不断推动社会工作专业
化、本土化发展，擦亮广州社会
工作服务品牌。 （据《新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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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完善宁夏社会组织
孵化培育体系，推进社会组织高
质量发展，促进社会组织孵化基
地按需建设、规范运营，宁夏近
日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组
织孵化基地建设运营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
“5+3+3”工作举措，以创新社会
治理为核心，以民生服务需求为
导向， 以注重培育发展为重点，
全力打造上下贯通、 覆盖广泛、
资源整合、专业规范、特色鲜明、

层次明晰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
体系。

《意见》明确了社会组织孵
化基地培育孵化、 提升能力、整
合资源、引导规范、成果展示五
大功能定位，通过对重点类别社

会组织入壳孵化、个性化指导和
培训、整合各渠道资源、规范化
发展引导、 工作成果展示等方
式，促进社会组织在孵化培育中
成长壮大、良性发展。

《意见》对管理模式提出
“原则上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委托评估等级为 3A 及以上且
具备专业性的社会组织运营管
理”， 并要求各级民政部门每年
负责对本级孵化基地的运营方
进行工作绩效考核和验收，确保
孵化基地的综合使用效益与培
育孵化社会组织有机结合，形成

良性循环。
《意见》要求完善“第三方委

托运营”协议内容，明确三方权
利、职责、和义务，社会组织入驻
严格按照“申请、初审、评审、公
示、签约”流程确定入驻名单，原
则上入驻孵化基地期限为 1-2
年，避免部分社会组织出现不愿
出壳的问题。《意见》同时明确了
入驻孵化期间社会组织存在未
按时参加年检、 年检结果不合
格、发生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
等情形的，立即予以退出。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

宁夏出台全区首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运营管理政策
推动完善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体系

四川出台办法
规范社会组织年检年报工作

为建立健全四川省社会组
织年报年检工作制度体系，进
一步规范社会组织内部治理，
强化社会组织诚信自律， 提升
对社会组织监督管理水平，促
进社会组织和公益事业健康发
展，日前，四川省印发了《四川
省社会组织年度报告及年度检
查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
办法》）。 该办法从发布之日起
施行，有效期两年。

制定适合四川省实际的社
会组织年报年检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明
确规定：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按
年度对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
单位、慈善组织（基金会）遵守
法律、法规、规章和章程开展活
动的情况实施检查和监督管
理。 慈善组织应当依法进行年
度报告，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
单位及未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
金会应当依法接受年度检查。

受多种因素影响， 四川省
至今尚未出台社会组织年报年
检相关办法， 各级社会组织登
记管理机关在开展社会组织
年报年检工作中深感亟需加
强政策创制，制定适合四川省
实际的社会组织年报年检管
理办法， 细化明确年检年报工
作标准， 规范登记管理机关行
政行为。

刚刚出台的《暂行办法》首
次将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
位、慈善组织（基金会）年报年检
工作在同一个文件中进行综合
统筹、规范安排。 对“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社会组织
年度报告” 等重要概念作出明
确、清晰的界定和解释。 对社会
组织年检“合格”“基本合格”“不
合格”相关情形提出了明确的标
准，既有定性的要求，又有定量
的安排，更加凸显专业性、科学

性、精准性。 该办法全面、明确规
定了社会组织年报年检的内容
程序、标准结论、成果运用、问题
处置等。

专项检查内容纳入年检重
点审核范围

《暂行办法》将近年来全社
会广泛关注的常态化打击整治
非法社会组织、“僵尸型”社会组
织清理整治、社会团体分支（代
表）机构规范管理、行业协会商
会涉企收费等专项检查内容纳
入年检重点审核范围，明确规定
社会组织未将“党的建设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等十
三种“一票否决”详细情形和行
为，体现了社会组织党建政治引
领，强化登记管理机关依法行政
的严肃性、权威性，为社会组织
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行提供重
要参照样本。

《暂行办法》还强调了结果
运用，对年检发现问题较多的社
会组织要严格依法处理。

办法明确规定： 年检基本
合格、不合格的社会组织，登记
管理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整
改。 整改后仍不合格的社会组
织， 由登记管理机关列入社会
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并予以公
告。 登记管理机关对不按规定
进行年报或接受年检的社会组
织，予以警告的行政处罚，并列
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对
连续两年不按规定进行年报或
接受年检的社会组织， 予以停
止活动三个月的行政处罚，并
列入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
单； 对连续三年不按规定进行
年报或接受年检的社会组织，
予以撤销登记， 并列入社会组
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慈善组
织年报发现有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规定的行为，登
记管理机关应依法给予相应行
政处罚。 （据四川在线 ）


